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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省生态环境厅

粤环审〔2022〕136 号

广东省生态环境厅关于韩江榕江练江水系连通
后续优化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

广东省韩江流域管理局：

你局报批的《韩江榕江练江水系连通后续优化工程环境影响

报告书》（以下简称“报告书”）等材料收悉。经研究，批复如下：

一、韩江榕江练江水系连通后续优化工程即粤东水资源优化

配置工程的二期工程，输水线路途径汕头、潮州和揭阳市，工程

任务为利用一期工程已建成的韩江鹿湖取水口，新建古巷至榕江

关埠取水口输水管道，连通韩江鹿湖隧洞引水工程和榕江关埠引

水工程，将鹿湖取水口原用作生态用水的水量调整为城乡生活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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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，以解决粤东部分地区水资源短缺问题，推动形成韩江与当地

水资源多水源供水格局。工程供水范围包括汕头、潮州和揭阳 3

市。工程 2035 年设计水平年古巷分水口分水流量 5 立方米/秒；

输水主干线输水流量 25 立方米/秒，其中，潮安分水口分水流量

6.5 立方米/秒，空港分水口分水流量 3 立方米/秒，潮阳分干线分

水流量 4.4立方米/秒，普宁和潮南分干线分水流量 9.8立方米/秒。

工程建设内容主要包括输水工程和泵站等。输水线路总长

75.21 公里，其中输水主干线（古巷分水口至关埠取水口封闭管道）

长 29.93 公里，潮阳分干线长 18.69 公里，普宁和潮南分干线长

26.59 公里。分干线各设置 1座泵站，装机容量分别为 3360千瓦

和 7200 千瓦。工程依托已建鹿湖取水口取水，取水口 2035 年设

计水平年设计引水流量 46.5 立方米/秒，依托已建汤坑水库、秋

风水库、河溪水库作为交水水库。

二、工程已列入《韩江流域综合规划》，符合广东省人民政府

办公厅以粤办函〔2021〕349 号文印发的《粤东水资源优化配置

工程总体工作方案和工程建设计划》，以及省水利厅以粤水规计

〔2022〕10 号文印发的《粤东水资源优化配置工程一、二期建设

总体方案》。根据报告书的评价结论，汕头、潮州、揭阳市生态环

境局的意见和省环境技术中心的技术评估报告，在全面落实报告

书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、生态保护和环境风险防范措施，确保生

态环境安全的前提下，我厅原则同意报告书中所列建设项目的性

质、规模、地点和拟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。项目建设和运营中还

应重点做好以下工作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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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严格控制水资源开发利用规模。项目运营后应依法依

规实施引水，不得随意增加引水规模。坚持生态优先、绿色发展，

进一步提高区域水资源集约节约利用水平，尽量降低受水区新增

用水规模，从严控制区域水资源开发利用强度。严格水资源配置

管理，禁止向高耗水、高污染行业供水。

（二）科学优化引水调度方案。坚持“先节水后调水、先治

污后通水、先环保后用水”原则，统筹考虑潮安水文站来水量、

潮州供水枢纽等水利工程的调度运行方式及受水区用水需求，严

格落实取水水量调度要求，进一步完善项目引水调度运行方案，

确保韩江干流水生态安全。项目应在保障韩江干流及下游三角洲

原有生产、生活及生态用水等需求前提下引水，正常工况下，潮

安水文站来水量大于 300 立方米/秒时，方可向潮阳区、潮南区和

普宁市供水，且 2035 年设计水平年鹿湖取水口总取水流量不得超

过 46.5 立方米/秒。进一步优化交水水库运行调度，统筹协调并

优化本地水和引调水配置，提高水资源利用水平和供水安全保障

程度。

（三）严格落实水环境保护措施。严格控制施工范围，优化

施工方式，及时进行场地清洁，针对可能受到施工影响的水源地

及其他重要区域加强监测并制定应急预案，一旦发现水位或水质

明显变化，及时采取措施，妥善处置；施工期生产废水及隧洞排

水经处理后尽量回用，生活污水经处理达标排放。泵站管理区生

活污水经处理后全部回用。配合地方人民政府严格落实饮用水水

源水质保护措施，加强水源地水质监测和预警，制定水源地水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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染事件应急预案。推动地方人民政府落实受水区水污染防治各项

措施，明确责任主体、投资保障、完成时间等，在确保受水区污

水处理能力满足新增退水处理要求的前提下有序实施供水，实现

“增水不增污”或“增水减污”。

（四）严格落实生态环境保护措施。加强鱼类资源保护，取

水口增设拦鱼设施。结合引水引起的鱼苗资源损失情况，进行鱼

类增殖放流，并开展取水口附近鱼类早期资源的卷吸效应调查研

究，根据研究结果优化取水调度运行方式与补偿性鱼类增殖放流

种类和数量等。加强施工管理，合理安排施工时间，严格控制输

水线路走向和施工作业宽度，减少临时占地和植被破坏，降低对

野生动物的惊扰，落实水土保持措施、土地复垦和生态修复措施。

进一步优化输水线路布局和施工布置，尽可能避让环境敏感区和

生态保护红线，涉及以上区域的工程开工前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和

政策要求履行相关手续，否则不得在相关区域动工建设；结合主

要保护对象的保护要求和主管部门意见，进一步完善相关保护措

施。施工前开展占地范围内动植物详细调查，针对发现的珍惜濒

危保护动植物和古树名木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，必要时向相关主

管部门报告。邻近汕头潮阳河溪鸟类市级自然保护区等环境敏感

区的线路施工应优化施工方案、缩短工期，降低项目施工对环境

敏感区及受保护鸟类等的影响。

（五）严格落实大气、噪声和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措施。落实

施工期扬尘防治措施，科学布置施工现场，选用低噪声设备，采

取隔声、减振等综合降噪措施，确保泵站厂界噪声符合《工业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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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（GB 12348—2008）相应声环境功能

区排放限值。落实固体废物分类处理处置要求，危险废物交由有

资质单位处理处置，建筑垃圾等一般工业固废妥善处理，生活垃

圾由环卫部门收集处理。

（六）严格落实环境风险防范措施。强化污染防治设施的管

理和维护，建立水源区及输水管线维护保养、定期检测和巡线制

度。制定环境风险应急预案并严格落实，建立健全环境风险事故

防范应急体系，强化区域环境风险应急联动并定期开展应急演练，

确保生态环境安全。

（七）在项目施工和运营过程中，建立畅通的公众参与平台，

及时解决公众合理的环境诉求，主动接受社会监督。

三、项目环保投资应纳入工程投资概算并予以落实。

四、报告书经批准后，建设项目的性质、规模、地点、采用

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、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拟发生重大变动

的，建设单位应当依法重新报批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。

五、你单位应落实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责任，加强生态环境管

理，推进各项生态环境保护措施落实。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配

套的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、同时施工、同时投产使

用的环境保护“三同时”制度。应将各项生态环境保护措施及概

算纳入设计以及施工、工程监理等招标文件及合同，并明确责任。

项目建成后，应按规定程序实施竣工环境保护验收。项目验收后，

适时组织开展环境影响后评价。

六、请汕头、潮州、揭阳市生态环境局严格落实事中事后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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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监管责任，按照生态环境部《关于进一步完善建设项目环境保

护“三同时”及竣工环境保护自主验收监管工作机制的意见》（环

执法〔2021〕70 号）要求，加强对该项目“三同时”及自主验收

监管。你局应在收到本批复后 20 个工作日内，将批准后的报告书

送上述部门及汕头、潮州、揭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，按规定接受

生态环境部门日常监督检查。

广东省生态环境厅

2022年 6月 11 日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汕头、潮州、揭阳市人民政府，省发展改革委、工业和信息化

厅、自然资源厅、住房城乡建设厅、水利厅、卫生健康委、统

计局，汕头、潮州、揭阳市生态环境局，省环境技术中心，执

法处，广东粤海粤东供水有限公司，广东省水利电力勘测设计

研究院有限公司。

广东省生态环境厅办公室 2022年 6月 11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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